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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改劃工作涉及全港 18 區當中的 16 區，在離島區有一幅有關

用地。該用地位於山下（壩尾）村以北的「政府、機構或社區」地帶

（即東涌第 27 區），而用地的資料（包括地點、現時的土地用途地帶、

擬議的土地用途地帶、擬議的房屋類型和預計用地可供發展年份）載

列於附件一。需要留意的是有關用地只屬未來五年可供應土地的一部

分，而有關預計的住宅單位數目及可供發展年份視乎用地的技術評

估，以及相關程序或工程進度，可能會有所調整。此外，政府及房委

會會繼續物色其他住宅用地作房屋發展，並會適時諮詢區議會。  

5. 在提出有關短中期房屋用地的發展建議時，當局已作詳細考

慮，不論規劃署以至其他專業部門，都透過其機制和準則，評估各發

展建議均符合《香港規劃標準與準則》，對當區居民不會造成不可接

受的影響，亦顧及一系列實際規劃因素，包括交通和基建容量、社區

設施和休憩用地的提供、相關發展限制、當區的特色和現時的發展密

度、對當區環境的潛在影響，及景觀和空氣流通影響等。部分用地或

涉及收地和清拆安排，又或須遷移現有或已規劃的設施。政府會全盤

考慮這些因素，並盡量紓減有關影響。如有需要，各部門會進行技術

評估，落實相應的緩解措施，務求盡可能在交通、基建、社區設施、

環境、景觀和空氣流通等方面減輕對當區的潛在影響。  

東涌第 27 區須先修訂法定圖則的短中期房屋發展用地  

6. 位於東涌第 27 區的擬議居屋用地，預計可在 2015-16 年度提

供發展，可興建約  1 000 個單位。房屋署正檢視有關用地改作住宅用

途的技術細節。待完成相關評估後，規劃署會就擬議法定圖則的修訂

諮詢相關持份者（包括區議會），屆時將會進一步提供用地的發展參

數，包括擬議的用地面積和發展密度等。規劃署、房屋署及相關部門

亦會隨即開展修訂城市規劃及其他相關程序，務求盡快增加房屋土地

供應。至於擬議居屋發展的最新資料，請參閱 2014 年 9 月 1 日離島區

議會第 84/2014 號文件。  
 
 
 
 

 - 2 - 



其他於離島區進行中的研究和房屋發展項目  
 
7. 除上述東涌第 27 區的房屋發展外，規劃署及土木工程拓展署

亦正在離島區進行多項研究，以全面規劃及推展中長期的房屋和其他

發展。這些研究項目包括：  
 
（一）  東涌新市鎮擴展研究（離島區議會第 76/2014 號文件）；  
（二）  南丫島索罟灣前南丫石礦場地區未來土地用途發展規劃及

工程研究  -  可行性研究（離島區議會第 20/2014 號文件）；

以及  
（三）  中部水域人工島策略性研究（離島區議會第 5/2014 號文

件）；  
（四）  港珠澳大橋香港口岸上蓋發展的規劃、工程及建築研究（離

島區議會第 6/2014 號文件）；以及  
（五）  欣澳填海的規劃及工程研究（荃灣區議會社區建設、規劃及

發展委員會  -  社區建設第 23/13-14 號文件）。  
 
我們已分別於今年 2 月和 4 月的離島區議會會議、 3 月的荃灣區議會

社區建設、規劃及發展委員會會議，及是次離島區議會會議就上述研

究諮詢議員的意見。有關研究的詳細資料請參閱有關區議會會議文

件。長遠而言，我們亦正積極推動大嶼山的發展，並成立「大嶼山發

展諮詢委員會」，以謀劃大嶼山的經濟和社區發展策略（見離島區議

會第 71/2014 號文件）。   
 
8. 與此同時，房屋署正積極於離島區推展其他公營房屋發展項

目，例如東涌第 39 區及第 56 區的公屋發展，預計共可提供約 7 450
個住宅單位，供 21 860 人居住。而位於梅窩銀礦灣路東面及西面的居

屋發展，則預計共可提供約 680 個住宅單位，供 2 100 人居住。上述

研究的範圍及公營房屋發展項目的分布詳見附件二。此外，規劃署在

進行地區規劃工作時，不時會就分區計劃大綱圖上個別的土地用途地

帶進行檢討。規劃署會根據離島區各項研究結果，就相關的土地用途

地帶適時進行檢討，以配合地區的長遠發展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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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  
 
9. 要提供足夠土地達到建屋目標，是政府和社會需要共同面對的

一項艱鉅挑戰，在過程中非常重要的一環，便是區議會、地區及居民

的支持和體諒，而整個社會亦有必要作出艱難的選擇和取捨。面對香

港市民迫切的住屋需要，特別是一眾正等候上公屋、住屋環境亟待改

善的基層市民，政府希望區議會明白社會整體的住屋需要，參考離島

區房屋用地的整體情況，向當局表達相關意見，全力加快推展有關房

屋發展建議。  
 

 

 

發展局  

規劃署  

2014 年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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